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北美有限公司 （化名， 以下简

称北美） 委托顺丰速运集团(上海)

速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丰） 运

输一批冷冻鳌虾， 没曾想却被收件

人以货物损坏为由拒收。 货物留在

顺丰后， 北美将顺丰诉至法院。 近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审理了该起案件， 驳回了顺丰的上

诉请求。

收件人拒收损坏货物

2017 年 5 月 30 日， 北美委托

顺丰以冷运方式， 将一批冷冻鳌虾

运输到北京市一处禽蛋冷库。 双方

仅填写了快递运输面单， 北美支付

运费 900 元。 2017 年 6 月初， 涉

案货物运抵收货人后， 收货人以

“发现部分货物损坏” 为由， 将货

物全部拒收。 此后， 顺丰便将涉案

货物退回至顺丰公司冷库。

2017 年 6 月 20 日， 北美至顺

丰冷库将该批货物部分取走， 留下

34 箱鳌虾在冷库中。 由于顺丰表

示， 根据货物保价条例， 最多赔偿

北美损失 2000 元， 北美将顺丰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顺丰赔偿 34 箱

货物损失 77850元。

审理中， 北美称， 除了运单左

面一栏 1-4 项的字， 其余运单上

的字都不是北美公司人员填写。 在

运输前， 顺丰没有告知保价的赔付

及金额。 而在事发后， 顺丰客服

称， 保价费 10 元的保价金额为

1000 元， 但顺丰当庭确认， 10 元

保价费的保价金额为 2000元。

顺丰还称， 涉案货物从上海运

至北京过程中没有货损， 退回上海

时也没有货损。 由于公司需要发展

冷运业务， 为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才在事发后与北美协商赔偿金额。

综合本案中收件人拒收、 北美

公司仅取走了部分货物等方面来

看， 涉案货物运抵收件人时存在货

损的事实， 一审法院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予以确认。

顺丰应尽验货义务

顺丰辩称， 因涉案货物在运输

过程中全程冷链， 北美也没有证明

交付时货物是完好的， 因此不同意

按北美公司的诉请赔偿。 上铁法院

认为， 首先， 顺丰应尽验货义务，

收货时未对货物质量提出异议， 应

视为货物完好无损； 其次， 顺丰提

供的证据， 尚不足以证明涉案鳌虾

的损害是因不可抗力、 货物本身的

自然性质等过错造成， 顺丰应承担

货损赔偿责任。

针对顺丰辩称， 即使认定顺丰

承担赔偿责任， 应适用快递面单背

面的保价条款， 按千分之五的费率

计算， 最多赔 2000 元。 上铁法院

认为， 结合顺丰庭审中对保价费率

前后不一的陈述， 顺丰官网有关冷

冻食品类货物不可使用保价服务等

情节， 该辩称无法采纳， 顺丰应按

北美实际货损承担赔偿责任。

参照北美提供的进货合同及购

货发票等证据， 上铁法院认定货损

总额为 75480元。 据此， 上铁法院

判决顺丰赔偿货物损失 75480元。

一审判决后， 顺丰不服， 上诉

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经一审查

明， 顺丰工作人员在收取托寄物时

并未提出涉案冷运货物已融化或涉

案鳌虾已损坏的事实， 二审中， 顺

丰未提供证据推翻这一事实。 因此

对顺丰提出的涉案鳌虾在托运交付

时并非完好， 尚不能认可。

对于顺丰提出的应按照保价条

款来计算赔偿金额， 因涉案运单上

寄件人并未签字， 上诉人也没有证

据证明其充分履行了提示及说明义

务， 因此对该项主张， 上海三中院

不予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潘志毅 顾雯雯

本报讯 小春好心出面替好友

贷款 150万元， 谁知逾期好友并未

归还， 于是小春被贷款公司诉至青

浦区人民法院。 小春觉得自己只是

名义上的借款人， 实际借款和使用

的是好友小姚。 贷款到底该由谁来

还？ 青浦法院日前审理此案后， 判

决小春应归还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本

金 144万元及相应利息。

80 后小伙小春与小姚是老乡，

在小姚的帮助下， 小春在上海找了

份不错的工作， 因此小春很感激小

姚的帮助。 2017 年 3 月， 小春得

知小姚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 为了

感谢小姚长期以来的帮助， 小春出

面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15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180天， 在办理了相关

手续后， 小额贷款公司按合同约定

出借了 150万元借款给小春。 但是

小春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全部归还借

款， 小额贷款公司诉至青浦人民法

院。

小额贷款公司称， 2017 年 3

月， 小春以需要流动资金周转为由

向他们申请贷款， 双方于当日签订

了 《信用贷款合同》， 贷款金额为

150 万元， 贷款期限为 180 天， 从

2017 年 3 月 7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6 日止。 合同签订后， 小额贷款公

司就向小春名下的银行卡足额发放

了 150 万元贷款。 而在借款期限

内， 小春只归还了 6万元借款。

小春辩称， 他只是名义上的借

款人， 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是朋友

小姚。 当时， 小姚和他说生意上需

要资金周转， 他看在小姚帮助他这

么多忙的份上， 就按小姚所说， 以

自己的名义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小春在收到 150万元贷款当日就将

钱汇给了小姚， 之后， 这笔钱的用

途小春也不清楚。 小春归还的 6 万

元本金也是小姚转账给他， 他再转

账给小额贷款公司。

审理中， 法院就小春陈述的上

述情况传召了小姚， 小姚承认确实

是他与小春联系， 由小春出面向小

额贷款公司贷款， 贷款后再由他向

小春借款。

那么这笔贷款到底应该由谁归

还呢？ 小春抗辩称借款的实际借款

人及使用人都是案外人小姚， 法院

认为， 在贷款申请书及借款合同上

签字的都是小春， 借款也是汇入小

春账户， 归还的部分借款也是由小

春直接转账给小额贷款公司， 因此

借款的借款人应是小春， 法院对小

春的抗辩意见难以支持。 至于小春

与小姚之间的借款关系与此案不属

于同一法律关系， 在本案中不予处

理， 小春可另案诉讼予以解决。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从事餐饮经营的高某租了一间

无证房屋， 装修好对外经营。 谁知

高某投入的装修费还未收回， 就得

到房屋可能要被拆除的消息。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起因违法建筑引发的涉

装修损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

案， 二审认定租赁双方均明知涉案

房屋是违法建筑， 还签订租赁合

同， 确认租赁合同无效， 并改判租

赁双方按过错比例分担租户的装修

损失。

法官提醒， 渉违法建筑的租赁

合同纠纷在商业租赁中较为突出，

承租人往往因未尽到合理的审查注

意义务， 而承担较大的过错责任和

法律风险。 因此， 在签订租赁合同

时， 不仅出租人要审查相应的证明

材料， 承租人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要

更积极更彻底， 主动确认租赁标的

的合法性， 减少法律风险和商业损

失的发生。 但是， 若承租人明知租

赁房屋是无证违法建筑， 仍予以承

租， 甚至进行装修、 经营等扩大损

失的行为， 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可

能需承租人自行承担。

案由：无证房屋面临被

拆 租赁双方起争执

2015 年 6 月 16 日， 景之公司

（出租人） 与高某 （承租人） 签订

了一份租期为五年的 《房屋使用合

同》， 合同载明： 房屋性质属于无

证绿化管理用房， 承租人对此已知

悉， 自愿接受并使用该房屋， 今后

不得以出租人提供的房屋没有取得

房地产权证为由提出解约要求， 或

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交房后， 高某

花费近 28 万元对承租房屋进行装

修， 并对外经营。

好景不长， 2016 年 10 月， 高

某得到消息， 因为租赁房屋为违法

建筑， 将予以拆除。 想到房屋距离

自己装修完成也不过一年时间， 装

修费就已经花了近 28 万元， 而且

一旦启动拆除， 自己损失还将更

大， 高某很是担心。 于是， 高某立

马与景之公司联系， 以求证此事并

希望能够协商有关赔偿的事宜， 但

始终未得到景之公司的准确回应。

因为面临随时被拆除的风险， 景之

公司又一直没给准确说法， 高某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不再继续支付租

金， 而景之公司也因此将租赁房屋

断水断电， 以致高某无法正常经

营， 租赁双方由此产生争执， 并互

相致函以追讨权益， 展开了一场相

持不下的拉锯战。

一审：明知违法建筑还

装修 损失租户自行承担

2017 年 5 月 11 日， 高某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其与景

之公司签订的 《房屋使用合同》 无

效， 出租人景之公司承担自己的装

修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 景之公司将未

经合法批准的房屋出租给高某， 因

该房屋属于无证违法建筑，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之规定， 确

认景之公司与高某签订的 《房屋使

用合同》 无效。

对于高某主张的装修损失， 一

审法院认为， 高某明知涉案房屋是

无证房屋， 仍进行装修， 属于扩大

风险的冒险行为， 由此产生的损失

应自行承担， 因此对其装修损失的

诉请不予支持。 但考虑到高某投入

的装修现值， 对景之公司还有利用

价值， 基于公平原则， 一审法院酌

定由景之公司补偿高某 6万元。 高

某对该判决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 ： 租赁合同无效

装修损失按过错分担

二审中， 高某认为， 景之公司

明知是无证违法建筑， 仍对外出

租， 这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原

因， 因此主要过错方是景之公司，

装修损失应由景之公司承担。

上海一中院认为， 涉案租赁房

屋属违法建筑， 高某与景之公司就

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使用合同》应

为无效。本案承租人高某装修房屋，

景之公司对此是明知且同意的，现

租赁合同无效， 景之公司并未表示

同意继续利用该装修， 因此对该装

修损失， 应按照双方过错比例进行

分担。 高某在明知租赁房屋是无证

建筑的情形下仍然予以承租并进行

装修经营，显然过错较大，应对合同

无效的后果承担更大的责任， 结合

双方履约行为及其他实际情况， 上

海一中院二审改判酌情认定承租人

高某应就装修损失承担 70%的过错

比例。 （文中公司名为化名）

法治庭审A8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二十岁小伙缓刑考验期再犯罪

借助抓包软件实施“高科技”盗窃

责任编辑 朱 诚 见习编辑 吴 梦 E-mail:fzbfzsy@126.com

2019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我知道错了， 到监狱里面好

好改造， 出来后肯定做一个好人。”

这是近期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盗窃案的庭审现场， 站在被告席

上的曹云飞刚满二十岁， 眼神中还

透着青涩。

与一般盗窃案不同， 该案是利

用抓包软件实施的“高科技” 盗

窃。 尚在缓刑期的曹云飞通过修改

软件系统数据， 以虚假充值的方法

盗窃某科技公司 1万余元， 并帮助

他人盗窃 3万余元。

因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

罪， 法院依法予以撤销缓刑， 实行

数罪并罚。 最终， 法院判决曹云飞

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9000元。

高中时网上盗窃被判缓刑

生于 1998 年的曹云飞是一个

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光从外表看，

记者很难将“盗窃” “数额较大”

“缓刑” 等词， 与眼前的这个男孩

联系在一起。

2016 年底， 还在读高中的曹

云飞与朋友沈光一起偷偷学习了抓

包软件的操作技术。 3 个月后， 沈

光发现某信息公司运营的金融平台

存在漏洞并将消息告诉了曹云飞，

随后曹云飞在沈光的帮助下以虚增

充值金额并提现的方式盗窃近万

元。 法院审理后认定曹云飞犯盗窃

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缓刑期间再走弯路

然而， 缓刑的处罚似乎并没有

让曹云飞认识到法律的威严。 2018

年 5月的一天晚上， 尚在缓刑考验

期的曹云飞躺在床上刷起了 QQ

空间。

偶然间， 他发现上海某科技公

司运营的某腾讯小程序存在技术漏

洞， 可以用他之前的方式“搞到

钱”。 为了验证自己的“发现”， 曹

云飞故伎重施， 往自己微信号里提

现 10 元并成功。 手头正紧的曹云

飞感觉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之

后他多次利用其控制的数个微信号

修改提现数据， 先后提现 13000 余

元。

这还远远不够， 曹云飞并没有

适可而止。 接下来他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相关消息， 吸引了 4名想“发

横财” 的好友加入， 并帮助他们提

现 38000 元， 从中收取好处费

24400元。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去年 5月底， 曹云飞被抓获到

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徐汇法院审理查明， 曹云飞通

过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虚假

充值的方法窃取公司财物，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应予处

罚。 鉴于曹云飞有坦白情节及立功

表现， 作案后还将漏洞信息向他人

传播， 帮助他人实施盗窃， 非法获

利， 具有较为严重的主观恶性及社会

危害性。 曹云飞此前因犯盗窃罪被法

院判处缓刑， 但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不知悔改， 再犯新罪， 依法予以撤销

缓刑， 实行数罪并罚。

根据曹云飞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徐汇法

院依法认定曹云飞犯盗窃罪， 并最终

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为化名）

租赁违法建筑不久被拆除
法院：明知违法建筑还装修 合同无效自负七成责

快递生鲜损坏 责任由谁担？
法院：快递公司应对托寄物进行验视 顺丰被判赔7.5万余元

好心替好友贷款 逾期未还自己成被告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朱忻健， 遗失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 证号 ：

3100000010208042075， 声明作

废。

上海山水矿泉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2900035596803， 账 号 ：

32733922011019950，开户银行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泖港支行，声

明作废。

上海大旭龙建材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证照编号：

29000000201611220695，声明作

废。

上海雅雨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照编

号 ：27000000201503280242 (43)，

声明作废。

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走失儿

童情况进行公告。 请走失儿童

亲属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持

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如逾期无

人认领， 视作弃儿安置。 联系

电话： 021-53019670

寻 亲 公 告

姓名： 曹可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2017.2.14 ?估算）

入院日期： 2019.2.14

被捡拾时间地点 ： 2019.1.15上

海南站11号站台C3626次列车7

号车厢厕所

被捡拾时随身携带物： 无

身体特征：不会走路、不会说话

上海杭纯贸易中心，经股东

决定解散并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上海韩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591657855N，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喜宏物资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4326885XE，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